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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会计中的
成本法和权益法

李 军

股权投资与债券投资同属于长期投资，但股权投

资的目的却与债券投资不同，前者并非仅仅为了获取

投资收益，而是为了加强与被投资企业（如原材料供应

企业或产品购买企业）的经济联系，或者是为了能够参

与被投资企业的经济决策，甚至有可能控制或强迫被

投资企业采取有助于其自身利益的经营方针和策略。

有鉴于此，为了正确地反映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经营

决策的影响程度，在对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上，依据投

资者拥有股权的不同性质，产生了成本法和权益法。
成本法是按历史成本登记股权投资额，投资者仅

限于把收到的股利作为投资收益记帐，除非股票价格

长期持久地下降，按成本法反映的股权投资的存置价

值一般不予改变。成本法一般是在投资者所拥有的股

权，不足以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的

情况下采用。具体表现是：投资者的股权投资额占被投

资企业资本总额或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份的 25%以

下。

权益法是按历史成本登记股权投资额，投资者依

据其在被投资企业当期净损益中所占的份额，在期末

调整其投资收益和投资额；当收到被投资企业发放的

股利时，则冲减长期投资。权益法一般是在投资者所拥

有的股权，能够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

响的情况下采用，具体表现是：投资者的股权投资额占

被投资企业的总资本或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份的

25%—50%。
需要说明的是，当投资者的股权投资额占被投资

企业的总资本或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份的 50%以上

时，投资者拥有的股权就足以控制被投资企业的重大

经营决策，被投资企业实际上已成为投资者的子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需要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据以反

映其长期投资.对此本文不作讨论。

为便于理解，下面举一简例来比较说明，在成本法

和权益法下对股权投资的不同处理。
设甲公司于 1989年 1 月 1 日购买乙公司 5 000 股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占全部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权的

25%）购买价格为 2 000 000元。（1）乙公司当年净收益

800 000 元，1989 年 12 月 31 日宣布发放现金股利

42 000元。（2）乙公司在 1990 年遭受损失24 000元，但

在 1990年 12月 31 日动用上年盈余公积，宣布发放现

金股利16 000元。（3）乙公司在 1991 年再度遭受损失

12 400元，这一年没有分派股利。

依上例，分别在成本法和权益法下，对甲公司的这

项股权投资进行帐务处理，两种方法差别明显（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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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的最大优点是简单易懂。而且从法律观点

来讲，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被投资

公司的净收益或损失不等于投资公司的净收益或损

失；只有当投资公司收到被投资公司分派的股利时，才

构成它的营业收入，而计入投资收益帐户，所以成本法

是合理合法的。

成本法的缺点也比较明显。（1）成本法下的股权投

资帐户不能正确地反映经济事实。企业的净资产是归

股东所有的，既然投资公司拥有被投资公司的股权，投

资公司的股权投资价值就理应随着被投资公司净资产

的变动而变动。但是在成本法下，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

的存置价值一般是固定不变的。（2）当投资公司能够对

被投资公司的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时，成本法不能

如实地反映投资权益。在成本法下，投资公司不直接将

被投资公司经营所发生的净收益或损失反映在自己帐

上，仅仅把收到的股利计作投资收益。如果投资公司能

够对被投资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它就有可

能基于本公司的资金需要，而迫使被投资公司，超过本

年净收益利用上年的盈余公积来分派股利。这种情况

下的股利收入，就不能代表真实的投资收益，它实际上

有一部分是带有资本返还的性质。

权益法则能克服成本法的上述缺点。在权益法下，

投资公司的长期投资帐户随着被投资企业净资产的变

化而变化，从而能如实地反映经济事实。并且在权益法

下，投资收益是由被投资企业真正的盈利水平来决定

的，同被投资企业息息相关，因而不受股利政策的影

响。权益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它忽视了投资公司和被

投资公司毕竟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在权益法下对股权

投资的处理是同法律事实相悖的。而且权益法的帐务

处理也比较复杂。

若同一项股权投资业务分别采用两种方法，其结

果是：投资公司在成本法下所报告的长期投资和投资

收益均大大低于权益法下所报告的结果。因此，成本法

被认为是一种比较保守的做法，目前西欧大陆国家多

采用这种方法；而权益法目前多被英、美两国采用。

财会动态简讯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京成立

11 月 5 日，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京召开成

立大会。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张佑才，北京市副市长

何鲁丽、王宝森等出席了成立大会。国家国有资产管理

局副局长蒋乐民、市财政局局长孙同越、市财政局副局

长兼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孙家骐、市国有资产经营

公司总经理朱晓平分别在会上致辞。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归口市财政局、市国有

资产管理局领导，由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主管。该公司是

联结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使用者的中介机构，是专

门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的专职公司。该公司从转换企业

经营机制和帮助企业筹集资金两个目的出发，具备四

项职能：1
.
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受市财政

局、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委托，对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

合作经营企业及联营企业中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管理

职能，委派国有资产产权代表，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与

增值。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缴国有资产应取得的收

益，依法保障国有资产权益不受损害。3.进一步优化国

有资产配置，促进资产合理流动，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

益。4.多渠道筹资，建立国有资产发展基金，按照国家

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并负责该项基金的投资、回

收、监督和管理。  （郑 炜）

〔答案：财会信息（刊物）、特殊任务、金钱与权利、

小刀会、计划生育（科教片）、向导、我为一辈子、节振

国、财政研究（刊物）、会计研究（刊物）、轧钢工人（朝）、

平原作战（现代京剧影片）、在阴谋者中间（朝）、家庭问

题、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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